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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提“依法治国”

如今提起“依法治国” 这 4个字， 几乎

所有人都耳熟能详，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这 4个字与王家福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6 年 2 月 8 日， 王家福在中南海怀

仁堂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讲了一堂意义非

凡的法制讲座。 而这堂题为 《关于依法治

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 的讲座的核心， 就是“法治”， 包括从

“法制” 到“法治” 的转变。

“我在讲座中论述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意义、 必备条件、 正

确观念、 制度建设及党的领导政治保证等问

题。 记得我还在讲座中谈及了前苏联、 东欧

国家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 王家福后来回

忆说。

王家福在讲座中谈到， 只有实现真正的

“法治”， 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得到人民

拥护。 所以， “我们党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好， 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一伟大系统工程建设好，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更好地把自己置于人民和法律的监督

之下”， 更好地依法执政。

“这次讲座实际上对后来的十五大报告

的起草， 是一次在中央最高层的很重要的铺

垫、 酝酿和理论探索。” 王家福认为。

1996 年 11 月到 1997 年 9 月，王家福参

加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报告起草的

自始至终，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表述和论述就一直出现在报告稿中。

1997 年 9 月， 党的十五大开幕， 报告

中明确地指出： “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是依法治国第一次被确定为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

1999 年 3 月， 王家福见证了将“实行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基本治

国方略入宪的历史时刻， 使之成为一项不可

动摇的宪法原则和制度。

2002 年 11 月， 党的十六大在修订党章

时， 又在党章中增加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表述， 成为执政党的宗

旨和行为规范。

2017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

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

障。

民法通则奠基者

1978 年 11 月 24 日， 当天的 《人民日报》

第 3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民

法一定要搞》， 署名是王家福和苏庆。

1979 年第 4 期 《法学研究》 杂志上， 王

家福再次撰写题目为 《一定要制定民法》 的文

章， 呼吁尽快制定民法。

孙宪忠在回忆导师的文章中写道， 上世纪

70 年代末， 在我国开始法制建设时期， 中央

提出了制定相应法律包括民法的要求。

受中央负责同志委托， 王家福立即组织力

量， 研究中国制定民法的必要性及其制度建设

的重大问题。

王家福还在法学研究所主持召开民法经济

法问题座谈会， 主张民法是调整中国社会经济

关系的基本法，会后向中央提交《关于制定中国

民法典的研究报告》， 提出中国需要尽快制定

民法典， 还就民法的制定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中央采纳了这份报告， 批示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法学研究所联合试拟民

法典草案。

“实际上， 中国民法立法是从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王老师所率领的团队发轫而起

的。” 孙宪忠写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随后成立

民法起草小组， 着手民法起草工作， 杨秀峰为

组长、 陶希晋为常务副组长， 集中了包括王家

福在内的全国优秀民法学者。

遗憾的是， 民法起草小组历时 3年完成了

几稿草案， 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条件， 并没有

正式形成民法典。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王家福等人参与了

彭真主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法通则起草工

作， 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且， 民法通则讨论

稿正是在民法草案稿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通过后， 王

家福的学生们非常自豪， 王家福提出的“以平

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民法立法基础” 的

观点， 最终为民法通则采纳， 并成为以后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立法的基础。

1987 年， 国务院委托原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局和国家经委成立“经济合同法修改工作小

组”， 王家福应邀成为工作组成员。

1998 年 3 月， 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再次成

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 成员共 9 位,其中中

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有 3 位,包括王家福、 王

保树、 梁慧星。

2001年， 王家福又在 《WTO 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一文中， 呼吁制

定民法典， 完善商法体系， 健全经济法。

2017 年 3 月 15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 而这， 正是王家福等民法学家长期研究、

推动的成果。

王家福曾这样说过自己做学问的态度：

“一名学者的研究和工作， 应当始终与祖国、

人民和时代共进， 以满腔的历史责任感， 用自

己的学术成果，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尽绵薄之力。 闭门造车， 脱离实际， 人云亦

云， 这样的学术于事无补， 于国于民没有多少

益处。” （徐慧 整理）

2019 年 6 月 14-15 日， 由蒙古国立大

学法学院、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和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第六届亚洲法学院院长

论坛” 在蒙古国立大学法学院举行。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回顾了此前五届

亚洲法学院院长论坛， 指出该论坛已成为亚

洲法学院校之间的重要交流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王

轶教授则提到， 近年来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带来的挑战， 落实“一带一路” 战略，

人大法学院先后成立了未来法治研究院和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院， 希望通过此

次论坛能与各位同仁交流经验， 共谋发展。

加强法学国际交流

在研讨环节， 蒙古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

J.Erdenebulgan 教授作了题为“蒙古法学教育

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发言，在发言中，他详

细介绍了蒙古法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特别是蒙古国立大学法学院的发展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 法学院

教授时延安在其发言“超越东西：法学知识体

系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分享了近几年在研

究合作中就知识体系互相借鉴与融合的经

验， 建议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与评价

机制，增进亚洲地区法学院校的学术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石静霞教授进

行了“‘一带一路’ 倡议和法学教育的回应”

的主题演讲， 包括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基

本认识、 蒙古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参与和

支持、 “一带一路” 倡议对亚洲法学教育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 法学教育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回应及评论和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培养参与国学生的经验

分享等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

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的“卓越法律人才

计划”， 就该“计划” 推出的背景、 何为

“卓越法律人才”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刘瑞起详细介

绍了中国律师学院的总体发展情况和中国人民

大学律师学院的概况及其学历教育与培训教育

的发展情况。

法学教育如何回应社会需求

在研讨“法学教育如何回应社会需求” 的

议题时，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陈磊副

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在结

合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不同传统的教学实践、

对模拟法庭的投入以及培养学生在不同法域执

业能力的教育实践。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伊势田道

仁教授介绍了关西学院大学及其法学院， 简述

了日本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剖析了日

本法学教育与美国法学教育的不同点。

法学教育的多元化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蒋红珍副

教授介绍了凯原法学院的概况、 历史、 师生情

况和国际化项目。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力教授详细介绍

了复旦法学院的国际化举措， 包括现有学位设

置、 发展历史和国际合作， 特别是英文的学位

项目。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作了题为

“清华大学的计算法学学科发展” 的发言， 他

指出， 计算法学将成为法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潮

流， 清华大学最早在中国倡导的计算法学学科

建设， 已经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国内外交

流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荣功教授的发言

题目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改革与探

索”， 认为通

识教育与专业

教育融合旨在

培养具有完整

人格的真正法

律人， 也可以

避免学生知识

狭隘化。

（徐慧 整理）

第六届“亚洲法学院院长论坛”举办

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法学教育挑战

2019 年 7 月 13 日 17 点 15 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法学研究所原所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王家福， 因病医治无效， 在北

京逝世， 享年 89 岁。 他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参与民法通则、 公司法、 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为我国民商事立法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 较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 对改革开放以来

法治建设和法学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曾荣获首届“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 特别贡献

奖等。 2018年 12月 18日， 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王家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并获评“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

难忘的1979—1986：

为祝贺导师王家福先生八十

大寿而作（节选）

梁慧星

“建议由彭真同志约请各方面专

家组成民法起草班子 ， 从速起草民

法， 尽快颁布施行， 使五大法典悉数

完成， 社会主义法制臻于完善， 以利

商品经济充分发展， 促进四化大业，

并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相

符 。” 【《建议从速制定并颁行民法

典》 （1984.12.19）】

今天重读这份建议， 不能不佩服

王家福先生， 在改革开放之初、 体制

改革目标尚未最终确定的距今四分之

一世纪之前， 对民法的本质和功能就

作出如此准确的把握和定位。 先生关

于制定民法典已是我国法制建设一项

非常迫切的任务的判断及五项理由，

亦很有说服力。 先生特别提及彭真委

员长在立法、 司法、 法学理论研究和

法学教育各界有很高威信， 具有丰富

立法经验， 并已主持完成四大法典且

身体尚健， 建议由彭真委员长约请专

家成立民法起草班子， 从速起草、 尽

快颁行中国民法典， 一举完成五大法

典， 促进四化大业， 并与我国国际地

位相符， 更是情真意切并富于政治智

慧， 令人感佩！

民法通则草案先后两次发到各省

市自治区、 中央各部门和法学研究机

构、政法学院、大学法律系征求意见。

记得王家福先生几次组织研究室同志

研讨草案条文，汇集修改意见。作为民

法学界的一员， 笔者当时感觉到民法

通则的制定， 重新振作了民法学界的

人气。 此前因解散民法起草小组造成

的消沉和悲观气氛顿时一扫而空。 预

感到“民法的春天”即将到来。


